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忻州师范学院文件

院学〔2017〕13号

忻州师范学院大学生应征入伍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响应国家大学生应征入伍政策，以及进一步提高我院学生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积极性，规范学生入伍流程，依据《关于进一步做

好在全日制高等学校征集新兵工作的通知》《高等学校学生应征入伍服义务

兵役国家资助办法》《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财教〔2011〕
538号），《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及退役后入学办法

（试行）》（教学〔2013〕8号）以及山西省忻州市有关征兵工作的文件精神，

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院普通本专科在校生、应往届毕业生以及应

征入伍我院录取新生。

第三条 应征入伍我院录取新生，是指通过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

试，已被我院录取但因同时依法应征入伍未到我校报到入学的学生（以下

简称入伍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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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为加强征兵工作的组织领导，学院成立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和

征兵工作站。

征兵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征兵工作办公室。

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和征兵工作站工作职能：

（一）加强对征兵政策的宣传，大力开展国防教育活动，积极引导学

生参军入伍；

（二）做好入伍学生的报名、政审、体检等工作；

（三）做好入伍学生的学籍保留、课程学分认定和退伍复学工作，执

行学院学籍有关规定；

（四）做好入伍学生的学费补偿、助学贷款代偿和退伍复学（入学）

后学习期间的学费减免和退役士兵教育资助工作。

第三章 征集对象和条件

第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的是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

度。义务兵役制士兵称为义务兵，志愿兵役制士兵称为士官。目前部队面

向高校毕业生既招收士官，也征集义务兵。

第六条 士官仅招收符合军队特殊专业要求的毕业生；义务兵可征集

在校大学生，也可征集已被学校录取但未报到的新生和毕业离校的毕业生。

第七条 征集入伍学生的年龄、性别、身体条件和政治条件均按照征

兵当年的有关政策执行。

第四章 入伍程序

第八条 有参军意向的学生登录“全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首

先进行网上兵役登记，然后参加网上应征报名，并下载打印《大学生预征

对象登记表》《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一

式两份）。

第九条 学生将“两表”交至学院进行审核签字盖章。应征入伍学生

的在校表现和政审内容先由学生所在系党总支书记负责审核把关并签字，

经征兵办公室领导，分管院领导审核后，加盖学院公章。

第十条 初检初审合格的学生持签字盖章后的“两表”，至入学前户籍

所在地或校区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进行必要的身体复查和政治复核，并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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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定兵。

第十一条 学生被批准入伍后，须填写《学生应征入伍审批表》，办理

学籍保留、退宿等手续，并将加盖县级征兵办公室公章的《高校学生应征

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

至学院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办理学费补偿和贷款代偿。

第五章 复学程序

第十二条 应征入伍学生服役期满后，应在退役一年内回到学校教务

处报到，申请复学。

第十三条 申请复学应填写《应征入伍学生复学审批表》，由学院教务

处审核并办理复学。

第十四条 学生获批复学后，持《应征入伍学生复学审批表》到教务

处、学生部（处）办理复学、住宿等手续，向学院学生部（处）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提交《应征入伍高校复学生学费资助申请表》和退出现役证书复

印件。

第六章 优抚政策

第十五条 服役期间荣立三等功及以上奖励的学生提出转专业的，复

学后可根据本人自愿和学院实际，选择其它符合条件的专业学习。

第十六条 复学期间经学生本人申请可免修公共体育、军事技能和军

事理论课程直接获得相应学分。

第十七条 对毕业生在校期间和在校生入伍前缴纳的学费实行补偿，

对入伍的在校生复学后实行学费资助。每人每年补偿（资助）学费或代偿

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金额，本专科生最高不超过 8000元。

第十八条 学院为毕业生退役士兵提供就业信息，重点推荐就业岗位，

提供就业指导服务。

第十九条 通过预征入伍的应届毕业生，在退出现役当年 12月 1日到

次年 12月 31日期间就业的，学院按应届毕业生办理就业手续。

第二十条 退役一年以上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考入我院后，可向

学院申请学费资助。每人每年不超过 8000元。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17年 9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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